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2010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2010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附表等八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
第一部分 工作情况概述
2010年，人行营业管理部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公开氛围，丰富公开形式，政务公开工作逐步从开创性、探索性阶段向制度性、规范性阶段转变，已成为依法行政和创建服务型机关的重要支撑。一年来，顺利完成了子网站上线运行、政务公开全面检查、服务窗口设施改进、主动依规公开金融信息、依法合规办理依申请公开事项等多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第二部分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人行营业管理部对社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主要通过互联网网站予以发布，在网上公布了人行营业管理部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信息公开的方式、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信息，在网上公布并及时更新工作动态。内容涉及金融信息、统计数据、相关文件等。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0年，人行营业管理部主动公开各类信息98篇。其中金融业务信息和金融数据发布61篇，占比62%；金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8篇，占比29%；金融知识9篇，占比9%。公开内容上，主要为重大金融政策和金融统计数据的解读和权威说明，有力引导了合理的政策预期。同时做好规章制度、业务流程的动态公开，提高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和运行程序公开化。
二、信息公开方式

一是着力打造以互联网站为主的政府信息载体，提高电子政务水平。2010年，人行营业管理部网站成功上线运行，同时继续加强与北京首都之窗网站合作。以人行营业管理部网站和“首都金融”网页为主渠道，定期公开政策规章、金融动态、统计数据等相关政府信息。

二是继续保持与辖内主流媒体的合作，定期发布相关事项。努力搭建电视、报纸、杂志在内的多渠道政务公开媒体平台，不断扩大政务公开的覆盖面。

三是通过服务窗口的显示屏、触摸屏、宣传栏、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公开体系。

第三部分  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0年，人行营业管理部分别受理2起期货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提交的依申请公开事项，内容均为“某某公司是否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正在被人行营业管理部立案调查，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因违法违规经营受到人行营业管理部行政处罚的情形”，用途均为“用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新设期货营业部出具有关法律意见书”。

二、申请处理情况

在办理上述依申请事项中，人行营业管理部在与申请人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根据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书面形式如实进行了答复。
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人行营业管理部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政务公开保密审查实施细则》，政务公开过程严格审批流程。明确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或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且按规定没有予以公开。

第四部分  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0年无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申请、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第五部分  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0年尚未向申请人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  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2010年，人行营业管理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完善机制、信息公开以及载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工作方式有待进一步创新，公开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政务公开载体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服务窗口有待进一步规范等。 
2011年，人行营业管理部将继续贯彻落实《条例》，不断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水平。一是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不断强化对政务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适应人民银行履职环境的新变化，进一步提高主动公开内容的针对性；三是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四是加强服务窗口规范建设，努力创建阳光型、服务型行政机关。
第七部分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暂无需要报告的事项。
第八部分  附表

依申请公开情况统计表

	指标
	单位
	数量

	申请总数
	件
	2

	其中：1.当面申请数
	件
	1

	2.传真申请数
	件
	1

	3.电子邮件申请数
	件
	

	4.信函申请数
	件
	

	5.其他形式申请数
	件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件
	2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2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3.不同意公开答复总数
	件
	

	4.其他
	件
	

	（1）“非本部门掌握”数
	件
	

	（2）“不属于本部门职责”数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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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